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稿　約

　　合作社事業報導雜誌季刊，為加

強國際合經組織暨國內社場動態之報

導，除向國際合作社聯盟、國際雷發

巽聯盟等國際組織訂購及交換刊物，

定期報導國際合經消息外，並在本刊

開闢國內社場之「合作社資訊交流」

版，以期與各社場間建立資訊交流管

道。歡迎各合作社場、社團、學校、

機關等單位，就有關之活動來稿提供

資料報導，一經採用本刊將稿費酬

謝。來稿請註明單位、現職、姓名及

通訊地址，並請於信封註明「合作社

事業報導」字樣，郵寄「台北市福州

街11-2號2樓」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

收或E-mail：furenhoo@yahoo.com.tw。

更名啟事

本雜誌原名為《合作報導》

，自期（夏季號）起

更名為《合作社事業導報》

，特此公告



丹麥是北歐小國，面積 �4�3�,�0�9�6 平方公

里，除石油及天然氣之外少有天然資源。

農民總數大約 �7�8�,�0�0�0 人，占勞動力總數 �4�%

以下，然而由於土地肥沃並強力推動合作

運動，少少的初級農業生產人口卻可生產

出供養 �3 倍於丹麥人口的糧食（丹麥 �2�0�1�1

年之總人口數約 �5�4�8 萬人），並出口至全世

界 �1�7�0 多個國家和地區，使得農業在丹麥

經濟具備舉足輕重地位。� 

丹麥的農業發展與合作社有很深之淵

源，具有超過百年的歷史。丹麥的農業合

作社主要是從乳製品及養豬行業開始，靠

著發達的對外貿易及合作精神，在農牧漁

業及食品加工業上呈現良好成效。丹麥農

業合作社完全是由農民自願參與，形式上

有合作社、協會、聯合會等類型，而在業

務屬性方面則大致可分為農業生產合作

型、經濟合作型、農業技術服務型、商業

經營型和工業設備生產型等五種。� 

丹麥合作社第一個高峰發展期是在 �1�9

世紀（�7�0 年代�~�9�0 年代）。在此期間，農民

為了自身經濟利益和技術支持的需求，逐

漸形成不同形式的互助合作機制，由最初

的家庭合作逐漸合併，然後發展為全國行

業性質之合作社，也因此助長農村合作社

之蓬勃發展。� 

�1�8�8�2 年，一群生活在丹麥 �J�u�t�l�a�n�d 的

酪農透過建立乳製品合作社（�d�a�i�r�y� 

�c�o�-�o�p�e�r�a�t�i�v�e�s），從此使得丹麥乳製業在

質與量上都獲得顯著提升，其成功案例使

得丹麥在短短十年間出現了將近 �1�,�0�0�0 個

合作社；至 �1�8�8�7 年，開始出現屠宰和豬肉

加工運銷合作社，接著消費合作社和購買

合作社亦迅速發展；之後又於 �1�8�9�5 年成立

第一個紀錄乳牛產量和分析牛乳品質的合

作協會�(史冰清，�2�0�1�1�)。從以上之資料可

得知，丹麥合作社在十數年間擴展速度快

速，包括種植、飼養、加工、銷售、研究、

檢疫等，各環節彼此之間均相互依存且有

發展關聯。經過了第一個高峰發展期之

後，丹麥每家農戶至少參加 �1 個以上的合

作社，而每個合作社則由 �2�0�0 至 �5�0�0 個農

戶組成，逐漸發展為規模不大卻又創造極

大化產能的小而美農民經濟組織。� 

第二個高峰期則是在 �2�0 世紀初期，此

時丹麥各類農業合作社數及社員人數更是

快速增加。�1�9�3�4 年丹麥乳製品合作社已達

2

�(�C�o�-�o�p�e�r�a�t�i�v�e�s� �B�i�l�l�)，將送進國會討論。

卡麥隆說他長久以來都在關注合作社發

展，他補充說： 我們知道打破獨占、鼓勵

多元選擇及開展新的企業模式不僅是企業

經營的問題，而且是增進公共利益的最佳方

法。 � 

英國合作社秘書長 �E�d� �M�a�y�o 說： �I�C�A

藍圖有兩個關鍵因素，那就是制定促進合作

社成長的法律架構及改進合作社的融資模

式。最近幾年來，在這兩方面我們和政府攜

手合作，已經取得相當顯著的進展。�2�0�1�2

年初，英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加強合作社法律

架構的國家，在英國合作社積極的關說下，

大衛卡麥隆首相宣佈政府將著手整理現有

分散的合作社立法，並制訂簡化的合作社

法。� 

二月財政大臣 �G�e�o�r�g�e� �O�s�b�o�r�n�e 公布年

度預算書，並宣佈將在今夏召開以增加合作

社可贖回股份為目標的諮商會議，目前自然

人或法人投資合作社的股金上限是 �2 萬英

鎊。夏季諮商會議將討論新的上限，同時就

儲蓄互助社的破產程序提出看法。� 

�M�a�y�o 很高興看到政府採納英國合作社

的另一項建議，他說： 如同世界各地的合

作社一樣，從 �2�0�0�8 年金融風暴發生以來，

不論經濟環境有多艱困，英國的合作社都持

續在成長，自 �2�0�0�8 年以來，合作社社數增

加 �2�3�%。雖然英國整體經濟衰退了，但是合

作社部門的營收卻呈現近 �2�0�%的成長。�M�a�y�o

補充說： 我們與政府的工作是讓合作社和

其他企業模式一樣享有公平競爭的環境，支

撐我們的最大力量來自合作社優異的績效

表現。 � 

�(本文輯譯自 �2�0�1�3 年 �3 月 �2�7 日 �I�C�A� �e�D�i�g�e�s�t 報導�)� 

� 

〈本文譯者係中國文化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教授〉� 

� 

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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稿　約

　　合作社事業報導雜誌季刊，為加

強國際合經組織暨國內社場動態之報

導，除向國際合作社聯盟、國際雷發

巽聯盟等國際組織訂購及交換刊物，

定期報導國際合經消息外，並在本刊

開闢國內社場之「合作社資訊交流」

版，以期與各社場間建立資訊交流管

道。歡迎各合作社場、社團、學校、

機關等單位，就有關之活動來稿提供

資料報導，一經採用本刊將稿費酬

謝。來稿請註明單位、現職、姓名及

通訊地址，並請於信封註明「合作社

事業報導」字樣，郵寄「台北市福州

街11-2號2樓」中華民國合作事業協會

收或E-mail：furenhoo@yahoo.com.tw。

更名啟事

本雜誌原名為《合作報導》

，自�8�1期（�2�0�1�3夏季號）起

更名為《合作社事業導報》

，特此公告。




